
新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关于转发《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

审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实施方案》

（郑工改﹝2022﹞26 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2 年 9 月 26 日

新郑市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文件



 
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审批效率，持续优化公

用事业服务水平，按照《河南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2022

版）》（豫营商„2022‟1 号）和《郑州市 2022年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要点》、《郑州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加快推进政

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工作方案》（郑办„2022‟26号）

等有关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将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所涉及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临时

占用城市道路许可、挖掘城市道路许可、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许可、

砍伐迁移城市树木审核、交通安全保障等事项纳入并联审批机

制，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设臵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综合受理窗口

（以下简称综合受理窗口），建立网上联审联批系统，实行“一

表申请、一窗受理、联合勘查、同步办理、并联审批、统一出件”

模式，实现并联审批后，对符合要求的，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工作。 

二、适用范围 

郑州市市区范围内的建筑工程项目、商业综合体等商业企业

用户和居民用户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报装外线工程施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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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许可需并联审批的事项。其中，对直接接入用户的沿跨市

政道路的长度不超过 200米的水气暖工程和长度不超过 500米的

10 千伏高压电力工程继续采用备案制。 

三、职责分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园林局、市公安局、各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区园林局、各区城市管理局组成并联审

批部门，成立“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工作小

组”，办公室设在郑州市城管局行政审批办，具体负责贯彻落实

省、市关于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的有关事宜，统筹协调各部门

分工合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在成员单位发起会议建议时组织

召开联席会议，全力推进并联审批工作。 

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将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相关政务服

务事项纳入政务中心综合窗口统筹管理，推进“一网通办、一窗

办理”。 

市大数据局负责开发并维护水电气暖外线工程报装并联审

批系统，在郑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工改系

统）中增设水电气暖外线工程报装并联审批流程和模块，链接至

郑州市政务服务网水电气暖外线工程报装并联审批专区，并与四

级联动等业务系统相连通。 

市城建局负责向并联审批系统使用部门开放工改系统端口

和使用权限，配合大数据局打通四级联动系统与工改系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建设工程规划审批和现场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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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区域范围内的建设工程规划审

批和现场勘查。 

市城管局牵头组织实施水电气暖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工作，负

责综合受理窗口转件、统一组织现场勘查、统一出件和临时占用

城市道路、挖掘城市道路的审批、现场勘查；各区城市管理局负

责区管道路的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和挖掘城市道路现场勘查

工作。 

市园林局负责临时占用绿地、挖掘绿地、砍伐迁移城市树木

的审批和现场勘查；负责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许可、砍伐迁移城市

树木审核的终审工作；各区园林局负责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许可、

砍伐迁移城市树木审核的初审、现场勘查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挖掘城市道路、占用绿地、

挖掘绿地影响交通安全的现场勘查并出具勘查意见。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在收到用户报装申请后，组

织材料到综合受理窗口为用户全程帮办代办行政许可审批手续。 

四、工作流程 

（一）备案 

对直接接入用户的沿跨市政道路的长度不超过 200 米的水

气暖工程和长度不超过 500 米的 10 千伏高压电力工程，免于办

理行政审批手续，实行备案制。申请人可携带施工图纸等材料至

综合受理窗口，也可在郑州市政务服务网水电气暖外线工程报装

并联审批专区进行线上备案，由综合受理窗口进行初审，对符合

备案条件的，通过系统推送至公安部门和相关的区城市管理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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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园林局进行现场勘查，勘查完毕后接收部门将备案情况通过系

统推送至综合受理窗口，由综合受理窗口通知申请单位进场施

工，1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工作。 

（二）并联审批 

1.受理 

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 

线上：申请人可在郑州市政务服务网水电气暖外线工程报装

并联审批专区进行网上申报，综合受理窗口对材料进行初审后按

照申报内容、结合相关工作职责同步推送至自然资源和规划、城

管、公安、园林等部门。 

线下：申请人可前往郑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水电气暖综合受理

窗口申报，由综合受理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对符合申

报条件的，应当场予以收件，符合要求即时受理，并按照相关职

责推送至自然资源和规划、城管、公安、园林等部门。 

因市、区两级审批层级的划分导致推送错误的，收到该项业

务申请的部门应立即将信息推送至正确层级的部门；对符合容缺

受理条件的审批事项，要求申请人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明确容

缺时限，并一次性告知申请需要补齐的全部内容，申请人应在承

诺容缺时限内补齐申报材料。 

2.审核 

相关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对材料进行审核，按照职责同步

开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临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临时占

用城市绿地审批、砍伐、迁移城市树木审核和交通安全方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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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事项的办理。若其中一个部门因不符合业务办理条件（申

请材料不齐全的除外）作出“不同意”意见的，则该项目按退件

处理。对审核通过需要到现场勘查的，填写《郑州市水电气暖接

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项目资料审核联系单》交综合受理窗口或者

通过审批系统反馈审查意见和是否需要现场勘查。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由相关部门发起补正告知，申请人补齐

后可再次提交；再次提交仍不齐全的，退回办结。并联事项中的

某个业务退回办结的，不影响其他业务的正常审批和办理出证，

有前后臵关系的业务除外。 

3.现场勘查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收集整理各部门的意见，明确勘查的时间

和地点，通过审批系统发起勘查邀请，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现

场勘查。参加联合现场勘查的部门在现场填写《郑州市水电气暖

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项目联合勘验意见表》，通过审批系统反

馈勘查意见并将各自签署盖章完毕的勘查意见表拍照上传至并

联审批系统。 

4.办结 

相关部门依据现场勘查情况分别出具办理结果，及时将办理

的结果文书或证件转交综合受理窗口，由综合受理窗口统一出件

并通知申请人一次性领取办理结果。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全力推进落实。推进水电气暖报装涉

行政许可事项并联审批是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要内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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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要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按照明确

的办理环节、办理时限和职责分工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并联

审批事项在 2个工作日内办结。 

（二）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

程并联审批改革涉及单位多、工作难度大，需要各有关单位主动

作为、密切沟通、通力协作，要明确落实责任人员，负责具体对

接并联审批工作，确保按时完成并联审批任务。各并联审批部门

依据自身工作权责做好监管工作。 

（三）完善流程设置，提高审批效率。各单位要结合本方案

完善内部审批流程，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优势，通过数据流转减少

跑腿次数，将部门内部的审批时限压缩至最短。在做好并联审批

工作的同时，要按照相关要求，继续落实好告知承诺制、容缺受

理、豁免制、备案制等便民利企措施。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试运行一个月，期满后正式开始实施。 

 

附件：1.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申请表 

          2.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材料清单 

          3.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流程图 

4.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项目资料

审核联系单 

5.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项目联合

勘查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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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申请表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申报 

事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政类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市城市管理局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 

□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市园林局 

□——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 

□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许可 

项目 

基本 

情况 

挖掘地段   

施工日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挖掘路面

种类范围 

道路名称 种类 长度 宽度 
面积 

（平方米） 
备注 

          

  
          

          

          

临时占用

绿地 

面积   

（平方米） 
  

附苗

木清

单 
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请理由   

附：绿地（树木）位置图（1：1000或 1:500电子信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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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材料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所  需  材  料 

1 

共性材料 

申请表 

2 营业执照 

3 法人身份证 

4 授权委托书 

5 被委托人身份证 

6 

规划审批 

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 

7 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8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9 修建性详细规划（非必要） 

10 
临时占用城市
道路审批 大型施工项目施工图纸材料 

11 

挖掘城市道路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2 施工图纸技术设计材料 

13 城市道路占用费缴纳证明 

14 

工程建设涉及

城市绿地、树木

审批 

涉及工程建设类出具以下之一：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含附件、规划图纸）；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含附

件、施工图纸）；3.市政府会议纪要或批准文件和设计图。 

15 

其它类（树木发生严重病虫害已无法挽救；树木危及人身、

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安全的；树木妨碍交通的；树龄已达更

新期的；树木密度过大需要间伐、间移的；改造绿化设施所

必须的）需提供情况说明、树木绿地位置图 

16 现场照片及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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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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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项目 
资料审核联系单 

项目名称： 

事项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信息 

申请人（单位）： 

申请事项： 

项目地址：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接收单位及人员： 接收日期： 

审核结果

同   意 

原则同意 

不同意

是否需要 

现场勘验 

经办人：    审核负责人： 

完成审核日期： 移交日期： 

备注：审核单位作出“同意”、“原则同意”意见均视为资料审核通过，原则同意需补充

完善资料请相关行政部门按容缺受理原则通知申报单位在一定期限内补充，也可在勘

验阶段勘验现场提交。作出“不同意”意见的，请明确写清“不同意”的原因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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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郑州市水电气暖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项目 
联合勘查意见表 

项目名称： 

项目信息 

申请人（单位）： 联系方式：  

勘查地址： 勘查时间： 

勘查组织联络人： 联系方式： 

参加联合勘查部门： 

部门名称 勘查人员 勘查意见 

   

   

   

   

勘查结论： 

勘查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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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9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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